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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江市农地规模经营发展现状研究1

廖 聪，朱红梅

（湖南农业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通过实地调研广泛收集数据，分别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情况、不同作物规模经营发展情况、农

地规模经营者个体特征、土地流转情况、农业机械使用状况、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农业扶持政策 7个方面归

纳总结沅江市现阶段农地规模经营发展现状，发现沅江农地规，模经营条件逐步优化，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并从内

在条件和外部条件两方面提出了促进沅江市农地规模经营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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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区基本概况

沅江市是典型的农业大市，是湖南省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其气候具有典型的湖区气候特色，光热充足，降水适中；市域内

水资源丰富、地貌类型以平原为主，耕地资源丰富且质量较好，多集中于北部冲积平原。沅江市良好的自然条件有利于农作物

生长，为农业大规模经营开发提供了相当便利的条件。现阶段，沅江市经济实现了平稳快速发展，非农行业发展迅速，但与经

济发达地区相比，农业仍在经济发展中占据较大比重。累计外出务工人员达到 21.6万人，农业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移达到一定

比例，但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劳均耕地面积占有量小、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慢，对农地规模经营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2、沅江市农地规模经营发展现状

2.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情况

沅江市农地规模经营的发展主要依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推进，近年来沅江市形成了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经济组

织、龙头企业为经营主体的多元化经营格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渐成为沅江市现代农业发展的中坚力量。据统计，沅江市目

前共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7600多个，其中专业大户 6181个、家庭农场 663个、各类专业合作社 723个、龙头企业 77家。

虽然农业经营主体多元化发展，但经营内容较为单一。目前沅江市农地规模经营主要是农产品生产，在农产品加工方面较为薄

弱。

2.2不同作物规模经营基本现状

在粮食作物规模经营中，截止 2016年底，全巾种粮面积 2hm2以上专业大户有 4533户，承包水田面积约 2.56万 hm2，占全

市水田面积的 59%。种粮专业户经营规模不断扩大，2016年甚至出现经营面积约为 0.103万 hm2的超级大户，种粮农户经营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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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集中于 13.33hm2以下，其农户数量 2015年、2016年均占总农户数量 93%以上，经营面积 2015年、2016年分别占总经营面

积的 66.47%和 61.04%。

经济作物规模经营以蔬菜、水果为主，蔬菜播种面积为 2.4万 hm
2
，占全市经济作物总面积的 63.5%，种植蔬菜的专业大户

和合作组织数量占经济作物经营数量的 46.6%。2016年沅江市特色蔬菜生产基地稳步发展，已建成 23个集中连片 33.33hm2以上

规模的蔬菜生产基地，不含复种指数的城镇蔬菜专业基地面积 0.093万 hm2。时鲜水果、西瓜、柑橘总面积 0.84万 hm2，约相当

于全市经济作物总面积的 22.2%，种植水果的农户和合作组织数量占经济作物经营数量的 30%。

在稻田综合高效种养规模经营中，综合种养农户 687户，综合种养面积达 0.488万 hm2，主要综合种养模式以稻虾共作为主。

稻虾种养结合模式近两年在沅江市快速发展，2017年经营稻虾种养结合模式的农户数量较前年增长 43.32%，经营面积较前年增

长 75.21%，经营面积达到 0.475万 hm2，占全市稻田综合种养面积的 97.3%。

如表 1 所示，根据农业局统计数据，沅江市稻虾共作农户经营规模集中在中小等规模，3.33hm2以下小规模经营数量占农户

经营数量 52.02%，3.33～20hm2中等规模经营数量占农户经营数量的 37.88%，但也存在小比例的大规模、超大规模农户，且其经

营面积达到稻虾种养模式总经营面积的 50.28%。

表 1 2017年沅江市稻虾共作农户不同规模经营面积所占比例情况

不同规模 户数 比例 面积 比例

小规模

＜2 255 39.60% 23221 4.88%

2～3.33(不含，下同） 80 1242% 183.85 3.87%

3.33(含，下同）～6.67 118 18.32% 5CH57 10.61%

中等规模
6.67～13.33 80 12.42% 717.8 1530%

13.33〜20 46 7.14% 716.9 15.07%

大规模
20～26.67 27 4.19% 597.47 1256%

26.67〜33.33 10 155% 294.7 620%

超大规模
33.33～66.67 22 3.42% 882.15 1855%

＞66.67 6 0.93% 616.82 12.97%

2.3农地规模经营者个体特征

根据对沅江市 2015、2016 年农户随机抽样调查，发现规模经营农户个体特征呈现以下特点：农业主要经营者年龄都偏大，

主要集中在 40-60 岁，最大年龄为 72 岁，年龄最小者 26岁，随着规模扩大，其主要经营者年龄有减小的趋势；主要经营者文

化水平不高，高中以上学历者较少，受教育程度多为小学及初中、占比 73.84%；大规模水稻种植户、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和

稻虾综合种养农户更关注自身农业技能的提升，而中小规模水稻种植户管理主要依赖经验，需提高农业生产技能；中小规模经

营农户一般都存在“兼业”的情况，“兼业”类型主要是其他农业兼业；大规模经营农户需要雇工经营，目前沅江市农业日均

雇工工资较高，劳动强度大的水稻种植日均雇工工资在 150～200元之间，劳动强度小的蔬菜、水果种植雇工工资则为 80〜120

元。

2.4土地流转情况

沅江市早期由于外出务工人员众多，普遍存在土地流转现象，土地流转主要是亲戚代耕和出租等自发流转方式，但存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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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规模小、流转年限不稳定等问题。近年来，农民土地流转意愿、土地流转率不断提高、土地流转规模不断扩大、土地流转方

式和流转对象日益多元化，且土地流转形式更为规范。目前，沅江市具有规范的土地流转平台——土地信托流转公司。截至 2014

年底，全市农村土地流转面积 2.82万 hm
2
，耕地流转率达 51.4%，其中农村土地信托流转面积 0.55万 hm

2
，信托储备土地 0.107

万 hm
2
。沅江市土地信托流转模式的主要优势在于：借助政府公信力消除农民“恋土情结”、通过土地整理破解土地细碎化问题、

引进社会资本进行农业经营开发等，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土地流转费用较高、土地信托流转中介机构倾向于引进规模大的企

业、土地寻租问题、农地“非粮化”问题等。

2.5农业机械使用状况

沅江市地貌类型以平原为主，为大型农业机械的使用创造了便利条件。沅江市农业机械水平逐年提高，但机播机插技术有

待推广。现阶段，沅江市蔬菜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应用机播机插技术处于起步阶段，而在粮食作物种植中，水稻机械育插秧技术

得到沅江市农业部门的大力推广，水稻机械育插秧技术快速发展，全市水稻机械插秧面积达 2.133万 hm2，水稻机械插秧率达 26.8%。

但由于大比例农户近年来在水稻种植中习惯采用直播方式、水稻机械育插秧成本较高，加上现有水稻机械插秧技术的局限，沅

江市水稻机播机插技术仍有待进一步推广。

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农业机械已运用到大规模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种植的耕整、播种、施肥等过程，而水稻全程机械化

水平不断提升。目前，不同规模水稻种植户在耕整和收割阶段基本都采用机械作业，小部分大规模水稻种植户由于缺少晾晒场

地、雇工成本高以及天气影响的原因，晾晒过程逐渐利用烘干设备。沅江市农户种植水稻租赁大型机械十分便利，据统计，沅

江市农机专业合作社达 150多家，拥有高速插秧机、大型收割机等各类农机 1000多台，服务面积达 6.667万 hm2次以上，全市

烘干设备 300多套，日烘干能力达 1OOOOt。在水稻种植管理阶段，沅江市现代农业规模核心示范基地开始利用太阳能杀虫灯防

治虫害，沅江市近年来农业机械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2.6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现状

沅江市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近年来在农业生产服务、动植物疫病防控服务、农技推广服务、农业金融服务等方面取得

了一定的成果。（1）机械化育插秧服务快速发展，全市双季水稻机插秧面积达 2.133万 hm2，水稻机插秧率达 26.8%。通过实施

农机提升工程项目，并积极出台社会化服务组织扶持政策，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不断提升。（2）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

统治服务组织发展到 14 家，拥有专业化统防统治队伍 359个，从业人员 3595人。据市植保部门统计，沅江市专业化统防统治

服务面积达 7.333万 hm2次，覆盖率达 90%以上。（3）通过强化农技推广人员业务知识更新，实施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项

目，农技推广体系服务能力不断提升。（4）农业金融体系逐步完善，通过浦发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开展土地承

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和出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抵押贷款管理办法》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并积极开展“财银保”

试点工作，通过引入贷款保证保险，政府设立风险补偿专项资金，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户可在无需提供抵押和反担保的条

件下，以合理的融资成本快速获得银行贷款。

沅江市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也存在短板，在农业生产信息服务、农业经营服务、农产品流通服务等方面仍需提高服务水

平。比如，农业保险覆盖不全面、农业经营者信息闭塞、农产品销售渠道少、农业金融融资局限性强等问题亟待解决。

2.7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政策扶持状况

在农业扶持政策方面，除了基本的农机购置补贴和耕地地力保护补助，为促进土地规模经营的发展，沅江市近年还出台了

一系列针对规模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优惠政策。对符合条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购置大型农业器械、开展农业生产基础

设施建设进行补贴，根据全程社会化服务、农技推广实际经营、服务面积进行补贴支持。针对土地规模经营过程中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融资难”的问题，建立完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并对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主体贷款利息给予适当补助，但由于缺乏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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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农资金支持，农业规模经营扶持政策的覆盖面有限。

现阶段沅江市通过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农业机械水平、加大农业扶持力度，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农业

金融体系，规范土地流转、增强农户土地流转意愿，进一步推动了农地规模经营的发展。从沅江市农地规模经营相关的各方面

基本情况来看，其发展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条件逐步优化，但需进一步优化农地规模经营条件，且仍存在不少问题，农村劳动力

转移速度慢、劳均耕地占有量小、土地流转成本和雇工工资较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整体经营实力有待提高，劳动力素质有待

提高、机插技术等农业技术需进一步推广、农业扶持政策局限性强等因素限制了沅江市农地规模经营的发展。

3、对策及建议

3.1提升农业规模经营者经营实力

农地规模经营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经营者自身内部条件的提升。现有政府组织提供的农业技能培训无法深入到广大农民群众，

规模经营农户素质不高阻碍农地规模经营的发展。通过加强农民农业技能培训，利用互联网新渠道创新农业技能培训渠道，提

高农民农业技能；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合作，通过扩张农地经营范围、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提高经营者综合经营实力。

3.2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农业生产成本较高一直是农业经营者扩大规模的限制因素，可以从稳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以耕地质量评定为依据规范土

地流转价格、有效抑制生产成本上涨幅度、让实际种粮农户享受种粮补贴优惠政策等方面降低成本；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是促进农地规模经营发展的外部条件之一。以村为基层单位构建统一、综合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及时有效发布农资

价格、粮食收购价格、农业市场信息和农业灾害信息、提供推广农业保险服务、农业机械租赁服务、农产品质量检测服务、农

业金融服务，进一步构建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3.3完善农业保障体系，促进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

农村劳动力转移充分是实现农地规模经营的前提条件，为促进农地规模经营的发展，必须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稳定转移。

完善农业保障体系是消除农民对土地依赖感的有力措施。政府可通过制定积极有效的劳动力就地转移配套政策、完善农业劳动

人才社会保障制度等手段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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